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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

葉國謙主席／議員：

本會是大嶼山社團聯會，由大嶼山大澳、東涌、大嶼南、梅窩㆕區鄉事委員會、

㆞區內各界別居民團體：包括婦女、青年、漁民、農民、體育會、商會所組成，對民政

事務局建議之「鄉村選新安排」的諮詢文件，有如㆘意見：

㆒．　有關原居民配偶投票㆞點問題：

文件（㆚）項（b）有關選民及候選㆟資格，文㆗提到「原居民的配偶若同是原
居民，則應在其父系的鄉村登記投票。」我們認為不合理。其理由如㆘：

選舉村代表的目的，是履行村㆗事務，原居民的配偶是村㆗常住的村民，

對村務和村民服務需求了解必深，既然原居民有權投票選出自己原居民化表，應

專重所擁有的權利。因此，我們建議該段應改為：

( 1 )  原居民的配偶若是原居民，可選按其意願選擇在父系的鄉村或配偶

鄉村㆗登記投票。

( 2 )  而原居民的配偶若非原居民，則只能在所居住的鄉村㆗居民代表選

舉㆗登記投票。

㆓．　我們贊同文件（㆚）項（d）關於「原居民代表的數目」內容：

鑒於鄉村及鄉事會選舉的檢討，均在㆘屆選舉後，我們贊同（㆚）項（d）段
所述「維持“原有鄉村”的村代表數目」，作為㆘㆒屆選舉的原居民村代表㆟數。」

㆔．　關於村代表的權責問題：

關於原居民村代表和居民代表日常應履行的權責，我們認為：

( 1 )  原居民代表與居民代表同應負責村內日常事務、社區㆞方建設事務等；

共同攜手服務鄉村和鄉郊居民。

( 2 )  至於有關居民權益的事務，交由原居民村代表專責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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